	附表1
	
	
	

	网下投资者备案信息表

	　

	推荐主承销商名称
	　

	推荐主承销商机构代码
	　

	主承销商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传真
	　

	　
	　
	　
	　

	网下投资者名称
	　
	　
	　

	网下投资者机构类别
	证券/基金/信托/保险/财务/QFII/其他金融机构/实业公司/个人

	网下投资者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号码）
	　
	　
	　

	个人投资者工作单位
	　
	所任职务
	　

	配售对象类型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投资账户/机构自营投资账户/QFII投资账户/个人投资账户/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专户理财产品

	指定证券账户名称(沪)名称
	　
	证券账户（沪）号码
	　

	指定证券账户名称(深)名称
	　
	证券账户（深）号码
	　

	指定开户银行名称
	　
	指定银行账户名称
	　

	指定银行账户号码
	　
	指定联行号/大额支付号
	　

	存续期限（如有）
	　

	网下投资者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本机构（人）自愿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询价和网下申购业务，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保证备案文件的真实性；参与首发股票询价和网下申购业务应以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为基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接受协会的自律管理；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协会依法就首发股票询价和网下申购业务有关事宜进行的调查；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关处罚。

	注：标红部分为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的网下投资者填写
	

	
	
	网下投资者：
	（机构名称/个人签名）

	
	
	公司签章：
	

	
	
	承诺日期：
	


	附表2
	
	
	
	
	

	       网下投资者资质证明文件明细

	网下投资者资质证明文件
	　
	　
	　
	　

	1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机构）

	2
	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机构）(如有）

	3
	自有资金具备投资A股资格的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可开展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机构）

	4
	符合本细则第四条基本条件要求的说明函

	5
	个人投资者身份证件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的任职证明材料（个人）

	股票配售对象资质证明文件

	1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
	1
	基金募集设立的批复复印件

	
	
	2
	基金备案确认函复印件

	
	
	3
	验资报告复印件

	
	
	4
	基金合同复印件

	
	
	5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2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
	1
	基金募集设立的批复或备案回执复印件

	
	
	2
	验资报告复印件

	
	
	3
	基金合同复印件

	
	
	4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5
	持有5%(含）以上产品份额的投资者情况说明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1
	社保基金组合资产规模说明函

	
	
	2
	社保基金组合投资管理合同复印件

	
	
	3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保险产品证券投资账户
	1
	保险产品的批复或备案回执复印件

	
	
	2
	可用于投资权益类证券的资金规模说明函

	
	
	3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4
	属于受托代理投资业务的，应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

	5
	企业年金基金
	1
	企业年金确认函复印件

	
	
	2
	企业年金组合的资产规模说明函

	
	
	3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6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账户
	1
	 A股投资额度的说明函

	
	
	2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7
	各类机构投资者的自营账户
	1
	可用于投资权益类证券的资金规模说明函

	
	
	2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8
	个人投资者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
	可用于投资权益类证券的资金规模说明函

	
	
	2
	上海、深圳市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附表3
	
	
	
	
	
	
	

	基本信息样表

	
	
	
	
	　
	　
	　
	　

	拟上市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交易代码

	　
	　
	　

	
	
	
	
	
	
	
	

	申购日期
	发行价格
	主承销商
	保荐人

	　
	　
	　
	　

	
	
	
	
	
	
	
	

	市盈率（按发行后股本算）
	发行总量(万股）
	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老股转让数量（万股）

	　
	　
	　
	　

	
	
	
	
	
	
	
	

	预计募集金额（万元）
	实际募集金额（万元）
	网上发行冻结资金（万元）
	网下发行冻结资金（万元）

	　
	　
	　
	　

	
	
	
	
	
	
	
	

	网上配售数量（万股）
	网下配售数量（万股）
	网上中签率
	网下社保和公募基金中签率

	　
	　
	　
	　

	
	
	
	
	
	
	
	

	网下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中签率
	网下其他类投资者中签率
	上市首日开盘价
	上市首日收盘价

	　
	　
	　
	　

	
	
	
	
	
	
	
	

	初步询价信息样表（上海）

	网下投资者名称
	网下投资者证件号码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沪）
	拟申购价格（元）
	拟申购数量（万股）
	自愿锁定期（月）如无请填0

	　
	　
	　
	　
	　
	　
	　
　

	
	
	
	
	
	
	
	

	初步询价信息样表（深圳）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深）
	拟申购价格（元）
	拟申购数量（万股）
	自愿锁定期（月）如无请填0

	　
	　
	　
	　
	　
	　
	　
　

	
	
	
	
	
	
	
	

	网下配售结果信息样表（上海）

	网下投资者名称
	网下投资者证件号码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沪）
	获配价格（元）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网下配售结果信息样表（深圳）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深）
	获配价格（元）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违规行为信息样表

	网下投资者名称
	涉及配售对象名称
	违规行为简述
	相关网下投资者的解释    说明
	相关证明材料

	　
	　
	　
	　
	　


	附表4
	
	
	
	
	
	
	

	网下投资者年度总结表

	网下投资者名称
	　

	机构代码
	　
	填表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年度参与询价项目数
	　
	有效报价次数
	　
	获配次数
	　
	报价偏离所有报价全权平均值向上50%（含）的次数
	　

	报价进入报价中位数以上、以下各10%区间内的次数
	　
	报价偏离所有报价全权平均值向下80%（含）的次数
	　

	平均申购金额
	　
	年度新股申购业务收益情况（截至年底前未卖出部分按公允价值计）
	　
	年末股票配售对象沪市A股流通市值
	　
	年末股票配售对象深市A股流通市值
	　

	是否持续符合网下投资者基本条件，请简要说明
	　
	　
	　
	　
	　
	　
	　

	
	
	
	
	
	
	
	　

	
	
	
	
	
	
	
	　

	
	　
	　
	　
	　
	　
	　
	　

	年度内是否能够坚持合规展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如有请简述事实及后续整改措施。
	　
	　
	　
	　
	　
	　
	　

	
	
	
	
	
	
	
	　

	
	
	
	
	
	
	
	　

	
	
	
	
	
	
	
	　

	
	　
	　
	　
	　
	　
	　
	　

	金额：万元
	
	
	
	
	
	
	

	
	
	
	
	
	公司签章（个人投资者签字）：

	
	
	
	
	
	填报日期：
	


	附表5
	
	
	
	
	
	

	网下投资者评价标准明细表

	　
	评价事项
	　
	获取信息方式
	加分
	减分
	备注

	机制完备性
	公司内部制度完备性
	询价和网下申购业务流程
	提交备案情况、现场检查情况
	　
	未制定。减1分。
	个人投资者此项不适用

	
	
	参与推介活动的专项内控机制
	
	　
	未制定。减1分。
	

	
	
	报价决策机制
	
	　
	未制定。减1分。
	

	
	
	估值定价模型
	
	　
	未制定。减1分。
	

	
	
	申购资金划付审批程序
	
	　
	未制定。减1分。
	

	
	
	合规风控制度
	
	　
	未制定。减1分。
	

	
	
	员工培训制度
	
	　
	未制定。减1分。
	

	
	
	询价和网下申购业务工作底稿
	
	　
	未留存。减1分。
	

	报价合理性
	报价进入报价中位数以上、以下各10%区间内
	主承销商提交报价信息表
	每一次加0.5分。
	　
	　

	
	报价偏离所有报价的全权平均值向上50%（含）
	主承销商提交报价信息表
	　
	每一次减0.5分。
	

	
	报价偏离所有报价的全权平均值向下80%（含）
	主承销商提交报价信息表
	　
	每一次减0.25分。
	

	展业合规性
	被列入黑名单
	协会自有信息
	　
	每一次减5分。
	　

	
	存在待整改事项，未列入黑名单
	协会自有信息
	　
	每一次减1分。
	

	投资理性度
	获配股票上市后的交易情况
	网下投资者提交信息
	单只获配股票上市交易后第3个交易日收盘时股票数量超过获配量80%，或第10个交易日收盘时股票数量超过获配量50%。加0.5分。
	　
	　

	注：评价期间在协会备案的网下投资者基准分为100分。
	
	
	
	


5

